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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标准背景

1.1 任务来源

我国《固体废物环境污染防治法》(以下简称《固体法》)第 25条明确规定“进口的固体

废物必须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因此，长期以来，我国对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管

理实行环境保护标准管理制度，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制定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

境保护控制标准，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部门依据环境保护标准制定相应的检验规程，口岸

检验检疫机构和执法机构严格执行，环控标准和检验规程共同把关进口废物的要求。同时，

我国《固体法》第 25条还规定进口废物实行目录管理制度和行政许可管理制度，只有明确

列入限制进口目录和自动进口目录中的固体废物才可以进口，并禁止进口列入禁止进口目录

的固体废物。

进口废物管理中，我国实行了固体废物目录动态管理机制。随着经济发展的要求，不断

调整新增进口废物种类，2005年、2008年和 2009年环境保护部、发改委、海关总署、商务

部、质检总局发文，对进口废物目录进行了三次较大的调整，2011年、2013年又进行了小

范围的调整。随着海关总署近几年不断加大对违法进口固体废物专项治理行动的开展，大量

的疑似固体废物需要进行专门鉴别。通过鉴别，一些环境污染风险较小、资源利用价值较高

的废物值得进口，我所多次建议调整和细化进口废物目录；同时，海关相关技术机构、进口

企业和利用企业也常提出增加一些废物种类的进口。通过动态调整允许进口的废物目录可以

促进我国进口废物目录更加合理和完善，也有利于充分发挥进口固体废物目录的作用。

2005 年我国颁布了修订后的《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准》

（GB16487.1~13-2005）标准，这 13个标准对进口固体废物管理和促进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

作用，但随着执法水平的提高和情况的不断变化，今后进口废物目录还会有不断调整的需求，

有必要制定出一个更具有广泛适应性的通用环境标准来面对还没有可适用的废物种类。

因此，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于 2012年上半年下达了《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

境保护控制标准 通用标准》的编制任务（项目统一编号：2012-2）。由中国环境科学研究

院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技术研究所承担该标准制定任务。

1.2 工作过程

标准编制任务下达后，承担单位成立了标准编制小组，主要的工作内容如下：

（1）总结国内外固体废物进口管理情况。包括 4部分内容：①国内进口固体废物法律

法规管理体系；②现有进口废物环控标准在管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③通过分析进口废物的

产生源及综合利用过程，对进口资源性废物进行分类；④对国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废物

进口管理进行调研，了解国外是否有与我国类似的标准管理体系或废物标准。

（2）总结现有系列环控标准。包括现有标准中对夹杂物的控制、放射性的控制、危险

废物的控制以及其他控制要求，尽可能保留共性通用合理的要求和标准框架结构基本一致，

以使本通用标准与现行环控标准保持一定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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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确定标准的框架、适用范围及主要内容。

（4）标准编制过程中，将广泛征求行业和专家的意见。

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确定了本标准制订的原则、技术路线、工作内容和进度安排，编

写本标准的开题报告。2014年 5月 28日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主持召开开题论证会，会

后编制组根据开题论证会意见开展了标准的编制工作，并对标准的征求意见稿开展多次研

讨，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起草完成《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准 通用

标准》（征求意见稿）及其编制说明。

1.3 标准的意义

允许进口国外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是弥补国内原材料缺口的一项重要举措，是我国经

济持续快速发展过程不可或缺的进口原料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显著的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但由于部分新增废物或将来动态调整拟增的废物没有环控标准，导致口岸进口管

理中缺乏通关检验的基础依据，成为废物进口管理中的一个瓶颈障碍，企业一旦进口将面临

不能入关的境况，造成不可挽回的严重经济损失。所以制订一个普遍适用于可用作原料的固

体废物的通用环境保护控制标准具有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对一些特殊类别的废物在需要制

定专门控制标准之前可起到过渡替代作用，不至于由于缺乏环控标准而影响其进口。

1.4 本标准与现有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作为进口废物环境保护系列控制标准之一。由于各类废物产生来源不同，性质和

夹杂废物的情况不同，通用标准不能替代专用标准，与专用标准为相互补充的关系，即进口

废物在没有专用标准时适用本通用要求，在制定专用标准后或已有专用标准的情况下适用专

用标准。根据实际需求，今后可再制定某一具体废物种类的专用环控标准。

2. 国内外固体废物进口管理

2.1 我国固体废物进口管理体系

经过 20余年的发展，国内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不断健全和

完善，目前基本形成了以《固体法》为基础，以《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进口废物管理

目录》（自动类、限制类、禁止类三个目录）、《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

准》（GB16487.1~13-2005系列标准）、《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管理规定》、《进

口废钢铁环境保护管理规定》等专项规定、国务院和有关部门的数十份规范性文件为主体的

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管理法律法规体系。我国进口废物管理框架体系见图 1。

（1）固体法

现行的《固体法》中有关进口废物目录及标准的内容有包括如下几方面：

①禁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固体废物进境倾倒、堆放、处置。

②将固体废物按照资源化程度和环境风险高低分为禁止进口类、限制进口类和自动许可

类，分别制定目录，实行分类管理；

③禁止进口列入禁止进口目录的固体废物。对限制进口类和自动许可类固体废物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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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必须依法办理进口许可手续；

④进口的固体废物必须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

⑤违法进口固体废物将受到严厉的处罚。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

进口废物环境

保护控制标准
分类管理目录 属性鉴别

其他相关技术

规范

自动进口类 限制进口类 禁止进口类

进口废物环境保护管理规定 特殊种类进口废物的环境保护管理规定

退运和处罚

审批进口和进口后的监督管

理

进口废物管理体系

商品进出

境检验

货物进出

口条例

刑法 海关法
Basel
公约

图 1 固体废物进口管理体系

（2）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

《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适用于以任何方式进口固体废物的活动，

涵盖通过赠送、出口退运进境、提供样品等方式将固体废物运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进

境修理产生的未复运出境固体废物以及出境修理或者出料加工中产生的复运进境固体废物。

《办法》中进一步细化、明确了哪些固体废物禁止进口，如禁止固体废物进境倾倒、堆放、

处置，禁止固体废物转口贸易，禁止进口危险废物，禁止以热能回收为目的进口废物，禁止

进口不能用作原料或者不能以无害化方式利用的固体废物，禁止进口境内产生量或者堆存量

大且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的废物，禁止进口尚无环保制标准或相关技术规范等强制性要求的废

物，禁止进口列入禁止进口目录的固体废物，禁止以凭指示交货（TO ORDER）方式承运固

体废物入境等。《办法》中对允许进口的固体废物明确要求必须满足国家环控标准，不满足

标准的废物不得进口。

（3）进口废物环控标准及相关规范

20世纪 90年代，随着经济建设快速发展对原料需求的持续增大，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

物进口不断增长。但同时，多次发生有害废物进境事件，产生恶劣的社会影响，引起我国政

府的高度关注和重视，环境保护部门对进口可用作原料固体废物提出了较高的管理要求。

1996年，原国家环境保护局组织制定了《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准（试

行）》（GB16487.1~12-1996）；同年，原国家商品检验局组织制定了操作层面的进口可用作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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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固体废物原料检验规程，即 SN0570-1996、SN0571-1996等系列标准（简称“检验规程”）。

2002~2006年，进口环境保护控制标准和检验规程先后修订，修订后的《进口可用作原料的

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准》（GB16487.1~13-2005）自 2006年 2月 1日起实施，见表 1；《进

口可用作原料的废物检验检疫规程》（SN/T1791.1~13-2006），自 2007年 3月 1日起实施。

环控标准是在管理的实际需求下产生的，由环保部门制定，检验部门具体实施，且经过

多年的实际工作检验、多部门的协调，最终形成现行的环控标准体系。现行标准非常严格，

术语定义严谨，结构内容保持了一致性，是作为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进口检验检疫的重要

依据，针对不同废物类别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表 1 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准一览表

1 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准—骨废料（GB16487.1-2005）
2 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准—冶炼渣（GB16487.2-2005）
3 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准—木、木制品废料（GB16487.3-2005）
4 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准—废纸或纸板（GB16487.4-2005）
5 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准—废纤维（GB16487.5-2005）
6 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准—废钢铁（GB16487.6-2005）
7 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准—废有色金属（GB16487.7-2005）
8 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准—废电机（GB16487.8-2005）
9 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准—废电线电缆（GB16487.9-2005）
10 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准—废五金电器（GB16487.10-2005）

11
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准—供拆卸的船舶及其他浮动结构体
（GB16487.11-2005）

12 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准—废塑料（GB16487.12-2005）
13 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准—废汽车压件（GB16487.13-2005）
14 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准—糖蜜（注：还未发布）

2.2 我国现有标准发挥的重要作用

（1）废物进口情况

我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需要消耗大量的

物资，需要大量的原材料，除开采矿藏外，回收利用各种固体废物是获取原材料的重要途径。

国内人均资源占有量少、劳动力价格低，从国外（主要是发达国家）进口一些大宗的或必须

的固体废物原料，如废钢铁、废纸、废塑料、废铜、废铝以及含有铁、铜、铝的废五金电器

等固体废物是弥补国内原材料缺口的重要措施，同时进口一些具有保护国内矿产资源的价值

比较高的废物原料也是非常必要的。

进口作为原料利用的固体废物在我国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如我国早在上世纪 60年代就

开始了进口废船，到了上世纪 80~90年代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以及经济的迅速发

展，固体废物的种类和数量急剧增加。据海关统计，上世纪 90年代中期，我国每年批准进

口各类固体废物近 1000万吨，到 2000年时达到了 1500多万吨；2004年我国进口各类固体

废物的总量达到了 3300多万吨，其中废钢铁 930多万吨，废纸 1230多万吨，废塑料 410

多万吨，废五金电器 510多万吨，废船 120万吨；2009年，我国实际进口各类废物原料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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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00多万吨，其中，废钢铁 1090多万吨，废纸 2750多万吨，废塑料 730多万吨，废铜 120

多万吨，废铝 180多万吨，废五金 590多万吨。表 2是 2006~2012年我国进口固体废物总重

量1，图 2是趋势图。
表 2 2006~2012年我国进口固体废物重量

年份/年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重量/万吨 3816.46 4193.00 4547.28 5988.60 5143.71 5753.99 5892.73

图 2 2006~2012年我国进口固体废物重量趋势图

我国允许进口非废物原料（即列入《限制进口类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目录》和《自动

许可进口类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目录》的进口废物原料）共 13大类。2012年我国进口废

物原料主要有 9大类，金属和合金废料、混合废金属、废纸、废塑料、废船舶、冶炼矿渣、

废纺织原料、木及软木废料和糖蜜。2012年进口排名前四位的废物原料依然是废纸、金属

和合金废料、废塑料、混合废金属四大类废物原料合计进口 36.03万批、重量 5150.49万吨、

货值 346.33亿美元，分别占废物原料进口总量的 97%、87.40%和 94.64%。与 2011年相比，

四大类废物进口批次和重量分别增长了 4.8%和 2.73%，但货值下降了 10.07%。表 3是 2012

年我国进口 9大类废物原料情况。图 3为 2012年进口废物原料种类和重量比例。

表 3 2012年我国进口 9大类废物原料情况

品名 废纸
金属和合

金废料
废塑料

混合废

金属
废船舶

废纺织

原料

冶炼矿

渣
糖蜜

木及软

木废料
合计

重量/（万吨） 3023.41 593.34 889.69 644.05 263.26 51.62 421.50 4.96 0.90 5892.73

同比/（%） 11.03 -30.74 5.82 8.56 12.54 -3.14 5.42 -2.85 -61.73 2.41

1数据来源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检验检疫状况-2011》和《中国进
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检验检疫状况-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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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2年进口废物原料种类和重量比例图

（2）发展趋势

①整体情况

2012年全国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检验检疫进口废物原料 37.14万批、5892.72万吨、

365.94亿美元，与 2011年相比，批次和重量分别增长 4.14%和 2.41%，货值下降 9.78%；共

检出环保项目不合格 260批，5.58万吨，2085.36万美元，全部予以退运出境，与 2011年相

比，不合格批次和货值分别下降 2.62%和 23.25%，重量增长 94.43%。

其中，2012年出现环保项目不合格的进口废物原料共有 6个类别，分别是废塑料、混

合废金属、金属和合金废料、废纸、废纺织原料和冶炼矿渣。从批次看，2012年检出环保

不合格的 6类进口废物原料中，废塑料、废纸、废纺织原料和冶炼矿渣均比 2011年有所增

长，混合废金属、金属和合金废料有所下降。主要不合格原因为夹杂物超过国家环控标准

（GB16487）的限值、废塑料未有效破碎或清洁、放射性超标、夹带禁有物等。如废塑料检

出环保不合格的情况主要有：混有临床及医药废物、使用过的未经清洗破碎的塑料容器、未

经分选的生活废弃物（如各种使用过的食品包装物混杂在一起）。

②发展情况

2004年以来，废物原料贸易量呈现明显波动增长态势。与 2011年比较，2012年废物原

料进口重量保持增长但货值有所下降，货物总值达到了 366亿美元，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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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04~2012年进口废物原料重量和货值同比变化图

进口废物原料环保项目不合格批次率已经从 2004年的 0.56%下降至 2012年的 0.07%（见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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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04~2012年进口废物原料环保质量概图

综上所述，进口废物原料对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不但创造了非常大

的经济价值，而且还解决了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就业，为建立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做

出了贡献。与此同时，进口废物环控标准的严格实施，使得进口废物环保项目在进口量保持

增长的情况下不合格批次率下降明显，有效控制了不合格进口废物原料进入我国，在防止境

外不可利用的固体废物进境倾倒、堆放、处置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进一步表明环控标准

对夹杂物的控制是必要的、合理的、有效的。

2.3 进口固体废物的分类

目前我国允许进口的固体废物共有 74种，其中除糖蜜标准未发布外，还有未硫化橡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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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碎料、硅废碎料、云母废料、废 PET饮料瓶（砖）、废光盘破碎料、皮革边脚料等 6类废

物没有相应的环控标准，影响这些废物的进口。现有环控标准针对的都是某一具体废物类别，

而本通用标准面对的是新增和将来拟增且没有环控标准的可进口废物，涉及的废物对象不明

确、范围可能更大、情况更复杂，所以对废物进行分类很有必要。

以往废物进口过程中，有的符合环境保护控制标准要求，有的不符合环境保护控制标准

要求，主要是因为各类废物产生来源复杂，收集过程分拣分类情况复杂，典型废物包括废纸、

废塑料、废钢铁、废汽车压件、废电线电缆、废纤维、木废料、废电机、废五金电器、废船

舶、未硫化橡胶废碎料、硅废碎料、废有色金属、糖蜜、骨废料、冶炼渣，共 16种。

（1）废物产生来源分析

不同废物的产生源不同，废物混杂特性不同，后期利用工序也会产生差异，必须经过必

要的分拣工序才可使用。而进口废汽车压件、废船舶等货物虽已在国外进行了预处理，但进

口商欲利用其中的废钢铁仍需要进一步的拆解才可以，因为在国外只是将我国不允许进口的

危险物品以及不符合我国要求的物品进行初步清理，有的报废后甚至没有预清理就直接进

口。通过口岸货物的检验和鉴别，有一些属于不符合标准要求的废物，也有一些属于明令禁

止进口废物，废物来源复杂，产生源分析见表 4。

表 4 典型废物产生来源

序号 废物名称 产生源

1 废纸
瓦楞纸箱、包装纸箱、书刊杂志纸、报纸、牛皮纸、办公废纸、纸箱

厂的边角料、印刷厂的白纸切边、包装纸、混合废纸及杂废纸等

2 废塑料

工业生产：各种边角料、残次品、包装容器等；

商业领域：可回收再生的（包括包装袋、打捆绳、防震泡沫塑料、包

装箱、隔层板等）、废弃有污染物的（包括食品盒、饮料瓶、包装袋、

盘、碟、容器等塑料杂物）；

运输业：尼龙缆绳，塑料周转箱；

产品消费领域：包装材料（包装袋、包装盒、家用电器的 PS泡沫塑
料减震材料、包装绳等）、一次性塑料制品（饮料瓶、牛奶瓶、罐、

杯、盆、容器等）、非一次性用品（各类器皿、塑料鞋、灯具、文具、

炊具、厕具、化妆用具等杂品）、塑料制品外壳；

农业领域：农用地膜和棚膜、纺织袋（如化肥、种子、粮食的包装纺

织袋等）、农用水利管件（包括硬质和软质排水、输水管道）、塑料绳

索和网具。

3 废纤维

（1）羊毛或动物细毛或粗毛废料：①羊毛或动物粗、细毛的废料（回
收纤维除外），即从原毛、水洗毛、粗梳毛、细梳毛一直到纺成纱线、

织成机织物、针织物等产品的各道生产工序中所回收的废毛；②在纺

纱、并纱、卷绕、机织、针织等生产过程中所收集的断纱、多结纱或

乱纱等废料；③分拣等产生的废料及从洗涤池底或洗涤剂的格栅上所

收集的洗涤废料；④旧褥垫的毛、发等废毛。

（2）羊毛或动物细毛或粗毛的回收纤维：针织物、机织物等材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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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碎料拉松，或在纺纱、机织、针织等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纱线拉松

得到。

（3）废棉：①经梳机落棉；②从粗梳或精梳锡林上回收的抄针花；
③在牵伸工序所得的断纤；④梳条或粗纱碎棉片；⑤梳棉飞花；⑥缠

结纱及其他废纱；拉松废、碎棉布所得的棉纱及纤维；⑦棉花轧花过

程中的下脚料废棉。

（4）化学纤维废料：①在长丝成形和加工过程中所得的相当长的废
纤维；从粗梳、精梳及其他对短纤进行纺前加工所得的短小废纤维

（如，纤维卷、梳条或粗纱的落棉、小碎片）；②在纺纱、并纱、卷

绕、机织、针织等工序中收集的断裂、打结或缠乱的废纱线；③将废

碎化纤布或纱线撕松成为原状的纤维。

（5）新或旧的破、碎织物，线、绳、索、缆的废、碎料以及线、绳、
索、缆或纺织材料的破旧制品：包括不能再清洁或修补的旧损、脏污、

破碎的装饰物、衣着或其他旧纺织品，以及新织物的小碎料（如，裁

缝时剪裁下的碎料）。

4 木废料

木材采伐剩余物（包括经过采伐、集材后遗留在地上的枝丫、梢头、

灌木、枯倒木、被砸伤的树木、不够用材标准的遗弃木材等）；

制材与木制品加工剩余物（原木从锯切到加工成木制品产生的树皮、

板皮、边条和下脚料、锯末和刨花等剩余物）；

胶合板加工剩余物（原木端头、树皮、木芯、废弃湿单板、废弃干单

板、裁边、不合格单板等）；

刨花板加工剩余物；纤维板加工剩余物；废枕木等。

5 废汽车压件
经过初步处理后的废汽车，含有多种不同特性的物质，如塑料、橡胶、

钢铁、有色金属、废油、冷却液、安全气囊、纤维、生活废物等。

6 废电线电缆

电线电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不合格产品、残次品或边角料；

在线路改造或使用寿命过期更换下来的各种废电线电缆；

从废弃电子电器中拆解分离出来的废电缆等。

7 废电机
电机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不合格产品，在设备改造或使用寿命过期更换

下来的废电机。

8 废五金电器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不合格产品、改造或使用寿命过期更换下来的废五

金电器、从废弃设备中拆解分离出来的金属部件。

9 废船舶

船舶根据用途不同有不同功能的船舶，如集装箱货船、散货船、油轮、

游轮、军舰、工程船等，导致报废后每一类废船钢材产率不一样，夹

杂物或携带物不一样，我国进口废物是要经过一定预清理后的废船

舶，主要是回收废钢材为目的。

10 废钢铁

折旧性废钢铁包括工业、农业、建筑、汽车、铁路、船业、矿山、军

用、民用等。

工业废钢铁绝大部分是报废的机械设备、废弃产品和钢铁生产的下脚

料、报废料等；

农业废钢铁来源于损坏的各种农业设施如闸、坝、桥、洞、涵、报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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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业机械、农具、工器具等，其中废铸铁、工具钢较多；

基本建设业废钢铁有铁路、公路、市政、工业与民用建设拆下来的各

种型号的钢筋、角、槽、板，工程用角、槽、板的下脚料，淘汰报废

的建筑设备和工器具，多为普通碳素钢；

铁路废钢铁包括淘汰报废的铁路设施，如机车、车厢、轨道等；

矿山废钢铁包括淘汰的各种液压支架、巷道支架、运输车辆、各种采

掘机械工器具等；

民用废钢铁包括家电的外壳、钢铁制桌椅家具、办公家具、灶具、厨

具、上下水管道、钢制门窗、脚踏工具、健身器材、饮料容器等；

军用废钢铁，包括淘汰报废的军事武器装备。

生产性废钢一部分是各个使用钢材制造终端使用商品的边角余料，另

一部分是各钢铁企业自产的返回废钢铁，是企业内部各个生产单元如

车间、分厂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边角余料，包括切头、切尾、残钢、

轧废、废品、试样、钢屑、下脚料等。

11 废有色金属

各种有色金属废碎料。指有色金属生产或机械加工所得的如切头、锉

屑及切屑；或因破裂、切断、磨损或其他原因而明显不能作为原物使

用的有色金属制品。其中铜废碎料包括在拉拔铜丝过程中产生的，主

要由铜粉末与拉丝工艺所需的润滑油混合构成；镁废碎料包括未按规

格大小分类的锉屑、车屑及颗粒。

12 糖蜜 甘蔗、甜菜制糖过程中，提取或精制糖后所剩的物质

13 骨废料 动物屠宰过程剔出的骨头，加工骨时所产生的粉末及废料

14 冶炼渣

（1）冶炼钢铁所产生的粒状熔渣（熔渣砂）：如用出高炉后就倒入水

中的液体浮渣；

（2）冶炼钢铁所产生的熔渣、浮渣（粒状熔渣除外）、氧化皮及其他

废料：①在熔炼铁矿砂时或冶炼生铁或钢时所得的铝、钙或铁的硅酸

盐（高炉渣或转炉渣）；②钢铁在锻打、热轧等工序所产生氧化铁皮；

③包括高炉灰及冶炼钢铁所产生的其他废料；

（3）钒钛磁铁矿冶炼过程中的含钒渣；

（4）铜冶炼过程中的含铜大于 10%以上的转炉渣或精炼炉渣；

（5）锰冶炼产生的含锰渣；

（6）含锌大于 12%的特殊冶炼渣；

（7）含有金属、砷及其化合物的矿渣、矿灰及残渣（冶炼钢铁所产

生的灰、渣除外）：处理矿砂或冶金中间产品（如，锍）时所得或从

不属机械加工金属的电解、化学或其他工序所得。

15
未硫化橡胶废

碎料

橡胶制品生产过程中，硫化工序之前塑炼、混炼、压出、压延、成型

等过程中产生的废料、边角料；天然胶和合成橡胶生产中产生的废品。

未硫化废橡胶还要与硫化废橡胶、再生橡胶相区别。

16 硅废碎料

多晶硅、单晶硅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边角废料、废品、锅底料、碳头料、

测试片等；也可能会有一些经过抛光、镀膜、电路图形等处理的硅废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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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如废纸、废塑料、废纤维、废电线电缆、废钢铁、废汽车压件、废

电线电缆、废电机、废五金电器、废船舶等废物来自于不合格产品或相应产品使用后被抛弃、

丢弃的废物，而木废料、废有色金属、糖蜜、骨废料、冶炼渣、未硫化废橡胶、硅废碎料等

废物则是在生产或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废物或副产物。需注意的是，这两类废物中存在相互交

叉的情况，如废纸中纸厂、印刷厂产生的边脚废料，废钢中的生产性废钢，这些属于副产物

类废物。但在此处，我们重点从某类进口废物的重要来源考虑，因此，根据产生源可将废物

分为产品类废物以及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副产物两大类。

通过对进口废物产生源的分析，还可以对产品类废物进一步分类，比如废纸、废碎料、

废纤维这样的进口废物，进口后都需要进行分类分拣后才可利用；而废汽车压件、废五金电

器、废船舶等这样的进口废物，进口后需借助大型专门工具拆解、切割后才可利用。所以下

面对产品类废物的综合利用过程进行分析，对产品类废物的分类进行讨论。

（2）综合利用

图 6~图 13是十种产品类废物的综合利用流程图，包括废纸、废塑料、废纤维、木废料、

废汽车、废五金电器、废电线电缆、废电机、废船舶、废钢铁。从这些流程图来看，废纸、

废塑料、废纤维、木废料这四类废物在利用过程中都需要经过分类分拣的步骤；废汽车、废

五金电器、废电线电缆、废电机、废船舶这五类废物在利用过程中都要经过拆解分离的步骤；

废钢铁较为特殊，首先需要对废钢铁进行分类，其中的生产性废钢不需要加工即可直接进入

利用企业。由此可以看出，产品类废物从回收到利用这一链条中，大部分废物中间都要经过

分类分拣、筛选或是拆解，才能达到可利用的要求，只有很少的废物可以直接利用。基于此，

将产品类废物分为拆解和分拣两类废物。

回收 打包 利用厂家 分类分拣

非印刷废纸

印刷废纸

不脱墨

脱墨

分拣

纸板

白纸

新闻纸

卫生纸

印刷书写纸

废纸

图 6 废纸利用流程图

废塑料 回收 分类分拣

清洗 破碎 造粒

热解技术

焚烧热能

图 7 废塑料利用流程图

分类分拣

物理回收

能量回收废纤维 回收

化学回收

图 8 废纤维利用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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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废料 回收 筛选

具有生产价值

不具有生产价值

生产线

燃料

木炭

返回

图 9 木废料利用流程图

消费者
二手市场

汽车回收 检查和分拆 提炼等化学处理
不可再循环利用

可再循环利用
外部再利用

可重复用零件

可修复改进零件

废弃处理

加工

装配

图 10 废汽车利用流程图

废五金电器 分拣拆解

铜

钢铁

铝

废电线电缆 剥皮拆解

铜

塑料/橡胶

铝线

废电机 拆解分离

铜

定子

不带壳

带壳

矽钢片

转子

铜

轴承

钢片

图 11 废五金电器、废电线电缆、废电机利用流程图

废船舶 停靠码头 检验/消毒 拆解准备 清油/拆旧 拆除上层建筑

拆解船主体拆解船底小拆解清理拆解场地

图 12 废船利用流程图

回收废钢铁

厂矿折旧废钢

车、船、机电

部队退役装备

生产性废钢铁

分类

加工配

送体系 利用企业

需加工

不需加工

图 13 废钢铁利用流程图

（3）进口固体废物的分类

进口废物原料的目的是为了弥补国内日益短缺的资源，使有限的资源得到合理的利用。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防止国外不可利用固体废物进入我国境内进行倾倒、堆放、处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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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说对进口的废物进行环境保护控制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目前我国政策允许进口的废物共

75种，其中有 6种废物没有相应环控标准，加之随着政策不断调整及社会需求的增加，将

来很可能会有大量的废物被列入许可进口的目录中，这将使得有很多没有环控标准的废物列

入允许进口的目录中。本通用要求不能将每一种废物的控制要求全部覆盖，但可以分类别对

废物进行控制要求的规定。

综上所述，从产生来源角度，将进口废物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副产

物、一类是产品类废物，从综合利用角度将产品类废物分为简单分拣类废物和复杂拆解类废

物。从物质形态角度，将进口废物分为三大类，分别是固态废物、半固态废物、液态废物（《固

体法》中规定液态废物适用本法，实际进口中也有液态废物，如糖蜜）。此外，从源分析角

度将废物分类时，其中还包括环境治理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如废气排放过程中的除尘器

收集的烟尘、废水处理污泥、浓缩液等，但目前我国并不允许此类废物的进口，将来允许其

进口的可能性也不大，所以在本标准制定过程中并未考虑。

2.4 国外相关情况

（1）美国

美国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并与加拿大、墨西哥、马来西亚、哥斯达黎加和菲

律宾等国签订了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双边协议，因此美国废物进出口必须遵守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颁布的危险废物越境转移的相关决议，以及美国签订的双边协议。对于同时适用于双边

协议和 OECD决议的情形（加拿大、墨西哥属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优先适用于

双边协议。

在符合 OECD决议和双边协议的基础上，美国废物进出口还须遵守所有适用的国内法

律法规（联邦和/或者各州），包括收录在《美国联邦法规》(CFR)中的《资源保护与回收法》

(RCRA)相关条款。虽然美国不是《巴塞尔公约》缔约国，但由于开展危险废物出口的相关

工作较早，目前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危险废物进出口监督管理体系。

在废物分类标准方面，也只找到了废纸标准。该标准对废纸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属于贸

易类的要求，共分为 51类，并规定每种废纸中夹杂物的允许含量以及不合格废纸最大含量，

具体指标见表 5。并未发现与我国环控标准类似的标准。

表 5 美国废纸标准（部分）

废纸种类 控制要求

PS-1 废杂纸 由不同质量的废纸混合组成，不受包装方式或纤维组成的限

制。杂物不得超过 2%。不合格废纸总量不得超过 10%。
PS-2 此类废纸目前不见使用

PS-3 高级废杂纸
由经过拣选的不同质量的废杂纸混合组成，打包供货。此类废

纸（涂布或未经涂布）的磨木浆含量不得超过 10%。杂物不得
超过 0.5%，不合格废纸总量不得超过 3%。

PS-4 制盒纸板边脚料
在制造折叠纸盒，装配纸箱和其他同一类型的纸板制品过程中

的新边脚料，打包供货。杂物不得超过 0.5%。不合格废纸总量
不得超过 2%。

PS-5 工厂包装纸 用于卷筒纸，纸捆，平板纸的外包装的废纸，打包供货。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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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超过 0.5%。不合格废纸总量不的超过 3%。

PS-6 旧报纸 废旧报纸，打包供货，其他纸张含量不多于 5%。杂物不得超
过 0.5%。不合格废纸总量不得超过 2%。

PS-7 特种旧报纸

经过拣选且不受潮的废旧报纸，打包供货。此类旧报纸既没有

受太阳光的暴晒，又无杂志、空白纸张、印刷厂过期报刊和其

他杂废纸，其凹印和彩印部分不超过正常数量。不得用其他纸

张包装。不允许混有杂物。不合格废纸总量不得超过 0.25%。

（2）欧盟

对于危险废物和《巴塞尔公约》所管辖的废物，由各成员国废物进出口主管当局根据《巴

塞尔公约》统一实施废物转移事先通告制度和许可核准制度，禁止向非经合组织国家出口危

险废物及其混合物。对于非危险废物的越境转移，分为成员国之间、欧盟与区域外国家之间

两种情形进行管理。

在废物的分类标准方面，我们只找到了废纸标准，其中明确规定了不同等级的废纸以及

不应含有的物质，该标准将可回收的废纸分为五大类 57种。标准中还提出废纸中禁止含有

金属、塑料、玻璃、针织品、木质品、沙及建筑材料、合成材料、合成纸等这些可能对生产

过程和机械设备造成损害的异物。此外，对湿度也进行了规定，要求废纸和纸板中的湿度不

应超过大自然的标准，在干燥的空气中，如果湿度高于 10%，那么此额外的 10%的重量将

被扣除掉。具体指标见表 6。

在环境保护控制标准方面，没有找到相应的标准。

表 6 欧洲废纸标准（部分）

废纸种类 编号 要求

1组 普通品种

1.01 混合未分选的纸和纸板，不含禁止物和废弃物的各种级别

的纸和纸板，无短纤维的限制。

1.02 混合分选过的纸和纸板。报纸和杂志含量不超过 40%的各
种纸盒纸板的混合。

1.03 灰色纸板。印刷过或未印刷过的，有和无白色衬里的灰色

或混合纸板，无瓦楞材料。

2组 中级品种

2.01 报纸。最多包含 5%彩页或广告插页的报纸。

2.02 未售出的报纸。未售出的日报，不含附加的修饰材料，彩

色插页。

2.02.01
未售出的报纸，限制曲线印刷图出现。未售出的日报，没

有额外的插页或作解释的彩页存在，线绳允许。不允许曲

线印刷图出现。

2.03 浅色印刷的白色切边。主要为机械浆层的纸。

2.03.01 浅色印刷的白色切边。主要为机械浆层的纸，无胶水。

3组 高级品种

3.01 混合浅色的印刷纸削片。混合的稍有颜色的印刷纸削片，

至少包含 50%的胶印纸。

3.02 混合浅色胶印切边。混合的浅色印刷纸和书写纸削片，至

少含 90%的胶印纸。

3.03 活页纸。白色的带有胶水的浅色胶印纸削片，不含彩页，

最多包含 10%的机械浆纸层。

4组 牛皮纸品种
4.01 新的瓦楞纸切边。瓦楞纸切边，有牛皮纸衬层。

4.01.01 未用过的牛皮瓦楞纸。未用过得纸箱，瓦楞纸切边只有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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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衬里，凹槽由化学浆或热化学浆做成。

4.01.02 未用过的瓦楞纸材料。未用过的纸箱，瓦楞纸板切边，有

牛皮纸衬层。

4.02 用过的牛皮瓦楞纸Ⅰ。用过的瓦楞纸纸箱，只有牛皮纸衬

里，凹槽由化学浆或热化学浆做成。

4.03 用过的牛皮瓦楞纸Ⅱ。用过的瓦楞纸纸箱，有牛皮纸衬里，

至少有一面是牛皮纸衬里。

5组 特殊品种

5.01 混合的回收有用的纸和纸板。未分选的纸和纸板，根据来

源分类。

5.02 混合包装。各种质量的、用过的包装纸和纸板的混合物，

不含报纸和杂志。

5.03
液体包装板。用过的液体包装板，包括带 PE涂层的（有
或无铝质材料），至少包含 50%的纤维，其他的为铝层或
涂层。

（3）巴西
巴西于 1992年正式成为《巴塞尔公约》缔约国（还批准了第 III/1决议对公约的修正）。

因此，巴西危险废物越境转移管理需遵循《巴塞尔公约》的相关要求。但是，巴西固体废物

进出口管控范围仅限于《巴塞尔公约》第 1（1）a条规定的危险废物和第 1（1）b条所述的

废物，例如列于附件 10-C的废旧轮胎（第 235号环境委员会 CONAMA决议）、用于最终处

置或者焚烧的废物（第 8号国家环境委员会 CONAMA决议，1991年 9月 19日）和用过的

消费品（巴西工业和外贸发展部第 235号法令禁止进口，2006年 12月 7日）。除此之外的

其他废物的越境转移，巴西未提出其他的特殊管理要求。

在固体废物进出口管理体系中也没有与我国类似的环控标准出现。

总之，欧美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对废物的进出口管理都是依据或参考《巴塞尔公约》

的规定执行，控制的重点在危险废物，对一般固体废物的进出口基本不做管理要求。我国作

为《巴塞尔公约》的缔约国，在具体落实执行《巴塞尔公约》的管理要求外，对固体废物的

进口管理实行了更加严格的控制要求，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没有的。在标准方面，国外部分

只找到了关于废纸的分级分类标准，没有找到与我国现行环控标准类似的管理要求，所以在

现有情况下，国外的管理经验对我们制定本通用标准的借鉴作用不大。可以说在国际上，这

套环控标准是固体废物越境转移管理的一个创新，具有中国特色。

3. 我国现有进口废物环控标准

目前我国现行的进口废物环控标准共有 13项（GB16487.1-13-2005），主要的针对对象

均为固态废物，包括废钢铁、冶炼渣、废有色金属、废五金电器、废电线电缆、废电机、废

船、废汽车压件、废纸、废塑料、木废料、废纤维、骨废料，还有 1项《糖蜜》的标准已经

完成征求意见，但还没有发布，此标准的适用对象为糖蜜属于液态物质。现有的这些标准控

制的重点是夹杂物以及进口废物的放射性控制。

3.1 夹杂物控制

标准中控制的“夹杂物”来源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强调的是外部混入除进口废物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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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物质，表述为“在产生、收集、包装和运输过程中混入进口废物中的其他物质（不包

括进口废物的包装物及在运输过程中需使用的其他物质）”；另一种强调进口废物自身不可避

免带有的或组成的废物、残余物，如废船舶标准中定义为“夹杂物，进口废船舶中随行船员

的生活废物和运输货物的残余物。船舶航行中应使用的物品、海难船所载货物及其残余物除

外”，还有废汽车压件标准中定义为“在收集、包装和运输过程中混入进口废汽车压件中的

其他物质（包括驾驶员、乘车者放在车内的生活用品，不包括进口废汽车压件的包装及在运

输过程中需使用的其他物质）”。因此，从定义上看夹杂物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混入进口废

物之外的夹杂物（即外部混入的夹杂物），另一类是废物自身组成或携带的夹杂物，下面对

现有标准中的夹杂物进行分析。

（1）对外部混入的夹杂物有四方面的控制要求，见表 7、表 8。

一是禁止混入的夹杂物（放射性废物、危险废物、爆炸性武器弹药、依据废物特点可能

夹杂的禁止类物质）。此类废物在进口废物中存在的可能性极低，或根本不应存在于进口废

物中，故列为禁止混入。

二是严格限制的夹杂物（石棉废物、废感光材料、密闭容器、难以避免的混入的其它危

险废物、依据废物特点可能夹杂的严格限制类物质），限值要求为不超过 0.01%；在正常情

况下，这类废物在进口废物中存在的可能性较大，但由于其具有较大的危害性，根据我国禁

止进口危险废物的管理规定，故对这类废物的限制要求很严格。

三是一般限制的夹杂物（依据废物特点可能夹杂的一般限制类物质）。限值要求分 5个

等级，分别是 0.05%、0.5%、1%、1.5、2%。这类废物是进口废物中难以避免会夹杂的，由

于其危害性较小，属于夹杂的一般固体废物，在保证进口废物可利用的前提下，规定其限制

要求。

四是各标准中对外部混入的夹杂物也有一些特别的要求，如废有色金属中的粉末控制要

求。

表 7 外部混入夹杂物的分类情况

序

号
标准号 废物名称

夹杂物

禁止混入 严格限制混入 一般限制混入

1 GB16487.1-2005 骨废料

①放射性废物；

②废弃炸弹、炮弹等

爆炸性武器弹药；

③根据 GB5085 鉴
别为危险废物的物

质；

④《国家危险废物名

录》中的其他废物。

①具有腐臭味或刺

激性异味的骨废料；

②石棉废物或含石

棉的废物；

③废感光材料；

④密闭容器；

⑤可以充分说明在

进口骨废料的产生、

收集、包装和运输过

程中难以避免混入

的其他危险废物。
0.01%

废金属、废纸、废塑

料、废橡胶、废玻璃、

废木等废物。
1%

2 GB16487.2-2005 冶炼渣
①放射性废物；

②废弃炸弹、炮弹等

①石棉废物或含石

棉的废物；

木废料、废纸、废塑

料、废橡胶、废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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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性武器弹药；

③根据 GB5085 鉴
别为危险废物的物

质；

④《国家危险废物名

录》中的其他废物。

②废感光材料；

③密闭容器；

④可以充分说明在

进口冶炼渣的产生、

收集、包装和运输过

程中难以避免混入

的其他危险废物。
0.01%

等废物。
1%

3 GB16487.3-2005 木、木制

品废料

①放射性废物；

②废弃炸弹、炮弹等

爆炸性武器弹药；

③根据 GB5085 鉴
别为危险废物的物

质；

④《国家危险废物名

录》中的其他废物。

①石棉废物或含石

棉的废物；

②废感光材料；

③密闭容器；

④可以充分说明在

进口木废料的产生、

收集、包装和运输过

程中难以避免混入

的其他危险废物。

0.01%

废金属、废纸、废塑

料、废玻璃、废橡胶、

严重腐烂木料等废

物。
1.5%

4 GB16487.4-2005 废纸或纸

板

①放射性废物；

②废弃炸弹、炮弹等

爆炸性武器弹药；

③根据 GB5085 鉴
别为危险废物的物

质；

④《国家危险废物名

录》中的其他废物。

①石棉废物或含石

棉的废物；

②被焚烧或部分焚

烧的废纸，被灭火剂

污染的废纸；

③废感光材料；

④密闭容器；

⑤可以充分说明在

进口废纸的产生、收

集、包装和运输过程

中难以避免混入的

其他危险废物。
0.01%

木废料，废金属，废

玻璃，废塑料，废橡

胶，废吸附剂，墙

（壁）纸，涂蜡纸，

浸蜡纸，复写纸等废

物。
1.5%

5 GB16487.5-2005 废纤维

①放射性废物；

②废弃炸弹、炮弹等

爆炸性武器弹药；

③除棉籽外的植物

种子和具有繁殖能

力的植物枝叶；

④根据 GB5085 鉴
别为危险废物的物

质；

⑤《国家危险废物名

录》中的其他废物。

①棉籽；

②石棉废物或含石

棉的废物；

③废感光材料；

④密闭容器；

⑤可以充分说明在

进口废纤维的产生、

收集、包装和运输过

程中难以避免混入

的其他危险废物。
0.01%

废金属、木废料、废

纸、废塑料、废橡胶、

废玻璃等废物。
1%

6 GB16487.6-2005 废钢铁

①放射性废物；

②废弃炸弹、炮弹等

爆炸性武器弹药；

③含多氯联苯废物；

④根据GB5085 鉴
别为危险废物的物

质；

⑤《国家危险废物名

①石棉废物或含石

棉的废物；

②废感光材料；

③密闭容器；

④可以充分说明在

进口废钢铁的产生、

收集、包装和运输过

程中难以避免混入

木废料、废纸、废玻

璃、废塑料、废橡胶、

剥离铁锈等废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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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中的其他废物。 的其他危险废物。
0.01%

7 GB16487.7-2005 废有色金

属

①放射性废物；

②废弃炸弹、炮弹等

爆炸性武器弹药；

③含多氯联苯废物；

④根据GB5085 鉴
别为危险废物的物

质；

⑤《国家危险废物名

录》中的其他废物。

①石棉废物或含石

棉的废物；

②废感光材料；

③密闭容器；

④可以充分说明在

进口废有色金属的

产生、收集、包装和

运输过程中难以避

免混入的其他危险

废物。
0.01%

木废料、废纸、废塑

料、废橡胶、废玻璃、

剥离铁锈等废物。
2%

8 GB16487.8-2005 废电机

①放射性废物；

②废弃炸弹、炮弹等

爆炸性武器弹药；

③含多氯联苯废物；

④根据GB5085 鉴
别为危险废物的物

质；

⑤《国家危险废物名

录》中的其他废物。

①石棉废物或含石

棉的废物；

②废感光材料；

③废电机中可剥离

的油污；

④密闭容器；

⑤可以充分说明在

进口废电机的产生、

收集、包装和运输过

程中难以避免混入

的其他危险废物。
0.01%

废木块、废纸、废纤

维、废玻璃、剥离铁

锈、废塑料、废橡胶

等废物。
2%

9 GB16487.9-2005 废电线电

缆

①放射性废物；

②废弃炸弹、炮弹等

爆炸性武器弹药；

③油封电缆、光缆，

铅皮电缆；

④含多氯联苯废物；

⑤根据GB5085 鉴
别为危险废物的物

质；

⑥《国家危险废物名

录》中的其他废物。

①石棉废物或含石

棉的废物；

②废感光材料；

③密闭容器；

④可以充分说明在

进口废电线电缆的

产生、收集、包装和

运输过程中难以避

免混入的其他危险

废物。
0.01%

废纸、木废料、废玻

璃、剥离铁锈等废

物。
2%

10 GB16487.10-2005 废五金电

器

①放射性废物；

②废弃炸弹、炮弹等

爆炸性武器弹药；

③未清除绝缘油材

料的变压器、镇流器

和压缩机；

④含多氯联苯废物；

⑤根据GB5085 鉴
别为危险废物的物

质；

⑥《国家危险废物名

录》中的其他废物。

①石棉废物或含石

棉的废物；

②废感光材料；

③密闭容器；

④可以充分说明在

进口废五金电器的

产生、收集、包装和

运输过程中难以避

免混入的其他危险

废物。
0.01%

木废料、废纸、剥离

铁锈以及国家禁止

进口的废机电产品

等废物。
2%

11 GB16487.11-2005
供拆卸的

船舶及其

他浮动结

①放射性废物；

②废弃炸弹、炮弹等

爆炸性武器弹药；

①石棉废物或含石

棉的废物（船舶本身

的石棉隔热和绝缘

携带物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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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体 ③含多氯联苯废物；

④根据GB5085 鉴
别为危险废物的物

质；

⑤《国家危险废物名

录》中的其他废物。

材料除外）；

②废船货舱中油及

油泥的残留量；

③废感光材料；

④密闭容器（船舶自

身的密闭容器除

外）；

⑤可以充分说明在

进口废船舶的产生

和运输过程中难以

避免混入的其他危

险废物。
0.01%

12 GB16487.12-2005 废塑料

①放射性废物；

②废弃炸弹、炮弹等

爆炸性武器弹药；

③根据GB5085 鉴
别为危险废物的物

质；④《国家危险废

物名录》中的其他废

物。

①石棉废物或含石

棉的废物；

②被焚烧或部分焚

烧的废塑料，被灭火

剂污染的废塑料；

③含有感光物质的

胶片；

④使用过的完整塑

料容器；

⑤密闭容器；

⑥可以充分说明在

进口废塑料的产生、

收集、包装和运输过

程中难以避免混入

的其他危险废物。
0.01%

废木片、废金

属、废玻璃、热固性

塑料、废橡胶、涂有

金属层的塑料薄膜

或塑料制品等废物。
0.5%

13 GB16487.13-2005 废汽车压

件

①放射性废物；

②废弃炸弹、炮弹等

爆炸性武器弹药；

③含多氯联苯废物；

④根据GB5085 鉴
别为危险废物的物

质；

⑤《国家危险废物名

录》中的其他废物．

①石棉废物或含石

棉的废物；

②废感光材料；

③密闭容器；

④可以充分说明在

进口废汽车压件的

收集、处理、包装和

运输过程中难以避

免混入的其他危险

废物。
0.01%

木废料、废纸、废橡

胶、热固性塑料、遗

留在车上的生活废

弃物等。
1%

14 GB16487.14-20xx 糖蜜

①放射性废物；

②根据GB5085 鉴
别为危险废物的物

质；

③《国家危险废物名

录》中的其他废物.

各种夹杂物，总重量

不应超过进口糖蜜

重量的0.01%。
无。

表 8 外部混入夹杂物的特别要求

序号 标准名称 特别要求

1 《废有色金属》 废有色金属种夹杂的粉状废物（冶炼渣、除尘灰等）总重量不应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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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进口废有色金属重量的 0.1%。

（2）废物自身组成或携带物的要求。这是从最大限度地增加废物利用率及环境保护角

度考虑的。如《废汽车压件》标准中指出进口废汽车压件应拆除或清除废汽车本身的安全气

囊、蓄电池、灭火器、密闭压力容器、轮胎、机油、制冷剂等，且这些组成部分的总重量不

应超过废汽车总重量的 0.01%；驾驶员、乘车者放在车内的生活用品。《供拆卸的船舶及其

他浮动结构体》标准中要求“废船舶中作为本身的隔热和绝缘材料的石棉含量不应超过其轻

吨的 0.08%”。

3.2 放射性控制要求

现行环控标准中首先规定了进口废物中严格禁止混入放射性废物，其次对进口废物表面

的α、β放射性污染水平、进口废物中放射性核素比活度均做了规定，限值要求在 13个标准

中一致。进口废物表面的α、β放射性污染水平要求为：表面任何部分的 300 cm2的最大检测

水平的平均值α不超过 0.04Bq/cm2，β不超过 0.4Bq/cm2。进口废物中放射性核素比活度要求

见表 9。在修订环控标准时，这些指标是反复征求意见和讨论的结果，主要参考了国际原子

能机构、美国、日本对放射性的控制要求，并结合我国辐射管理的相关要求。

表 9 放射性核素比活度限值

核素 比活度（Bq/g）
59Ni 3×103
63Ni 3×103
54Mn 0.3
60Co 0.3
65Zn 0.3
55Fe 300
90Sr 3
134Cs 0.3
137Cs 0.3
235U 0.3
238U 0.3
239Pu 0.1
241Am 0.3
152Eu 0.3
154Eu 0.3
94Nb 0.3

不明成分的β-γ混合物 0.3
不明成分的α混合物 0.1

3.3 危险废物的控制

控制危险废物是固体废物管理中非常重要的内容，现有进口废物环控标准中对混入的危

险废物进行了分级控制管理，分为严格禁止混入与严格限制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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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严格禁止混入包括《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危险废物、经 GB 5085鉴别为危险废物

的；严格限制混入的是指可以充分说明在进口废物的产生、收集、包装和运输过程中难以避

免混入的其他危险废物。

3.4 其他控制

现有标准如《骨废料》、《木、木制品废料》、《废纸》、《废塑料》以及《糖蜜》中，对废

物自身的其他方面进行了要求，如对废物外观、气味的要求，如《骨废料》标准中严格限制

混入具有腐臭味或刺激性异味的骨废料、《废纸或纸板》中严格限制混入被焚烧或部分焚烧

的废纸以及被灭火剂污染的废纸等。

3.5 标准的特点

现有环控标准的控制要求中，重点是对夹杂物进行分类分级管控，包括禁止混入的夹杂

物、严格限制的夹杂物、一般限制的夹杂物、废物自身组成或携带物的控制。而对进口废物

自身的品质要求没有做出特殊规定。基于此，在制定通用标准时，也不对废物品质进行具体

规定，只提出原则性规定。

4. 本标准制定的必要性分析

4.1 标准制定的法律依据

（1）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第 24条“禁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固体废物进境倾倒、堆放、处置。”

第 25条“进口的固体废物必须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并经质量监督检验检疫部门检

验合格。”

（2）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

第 14条“进口固体废物必须符合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准或者相

关技术规范等强制性要求。”

4.2 标准制定的必要性

（1）弥补缺乏废物标准

在进口废物管理过程中，随着国内市场对资源种类需求的增加，现有可进口废物目录中

所列废物种类已不能满足这种需求，因此必须根据需求对目录进行动态修订调整。如 2008

年、2009年两次修订的目录中就新增了皮革边角料、云母废料、PET瓶砖、高纯硅废料、

未硫化废橡胶、废光盘破碎料等（但高纯硅废料和 PET瓶砖制定了替代环控标准的环境保

护控制要求，控制要求本身还不是国家标准），这些动态调整新增的固体废物没有相对应的

环境保护控制标准，现行的进口废物环控标准又不能完全适用新增废物管理的需要，致使口

岸检验检疫机构缺乏明确的检验依据，而影响到这些废物资源的进口，由于没有标准，也可

能使企业丧失一些进口利用价值较高的废物资源的机会，甚至造成再生资源国际贸易上的被

动。2011年、2012年环境保护部批准了几个企业进口高纯硅废碎料，企业在实施废物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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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中面临无法检验通关放行的尴尬，给利用企业和进口企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随着口岸对进口废物监管查处力度的不断加大，各地口岸查扣了大量的其他类经过专门

鉴定属于固体废物的进口货物，其中有些废物是很好的再生资源，我们也多次建议调整到允

许进口的废物目录中，如高等级微硅粉、钕铁硼废料、锆耐火材料废碎料、含铜量较高的废

料、含锌量较高的粉尘、高钛渣、含铁量较高的回收物料（如直接还原铁颗粒/粉）、碳残阳

极、皮毛边角料等等，这些废物如果允许正常进口也将面临缺乏可适应的环境保护控制标准

的问题。

环控标准自颁布实施至今已有 18年之久，早在 1996年我国就制定并颁布了 12项进口

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准，2005年对这些标准进行了修订，同时又新增了

一项进口废汽车压件环境保护控制标准，近年又制定了进口糖蜜的环境保护控制标准，共计

14项标准。但这 14项标准的实施对象均是具体的某一种废物，使得现有标准只能适用某一

具体废物种类的进口管理。

在海关查扣的疑似固体废物的进口货物的鉴别工作中，经常会遇到具有较高利用价值的

资源性废物，在现有管理体系下不允许进口，中国环科院固体所以及其他相关部门、地方环

保部门、行业协会和企业曾多次建议调整进口废物目录，建议增加一些利用价值较高、环境

污染较小、市场需求大或有特殊需求的资源性废物进口。但这些拟增的废物种类一旦调整到

可以进口的废物目录中，便可能面临没有相适应的环控标准状况而仍难以实际进口。

因此，制定通用标准是弥补了现行标准体系不完善的缺陷。

（2）管理需要

进口固体废物原料不同于一般的商品，它是属于工业产品生产中产生的下脚料、残次品，

或者是产品使用后的废品或更新淘汰的废品，没有严格的和统一的质量标准。正因为如此，

废物在产生、回收、包装、运输、转移入境等环节中很容易混入、夹杂不能利用的废物，也

很容易将没有利用价值或利用价值很小的废物转移入境。

例如，淘汰的设备产品由多个部件、多种成分构成，其中有些部件、成分再利用价值较

高，有些部分或组分的利用价值很低甚至需要花钱处理，如废电机中的绝缘油利用价值低而

且回收困难，在拆解、存放、处置各环节均容易造成污染和健康影响；废纸中夹带废塑料和

被焚烧污染的废纸，废塑料中夹带废纸和未经清洗的塑料，废钢铁中夹带废木块、易爆物品

等；还有一种可能的情况是将境外利用价值很低的废物、不可利用废物、危险废物以“回收

利用”的名义转移到国内，变相的进行处置、消纳、倾倒、排放境外废物；客观上由于发达

国家产生的工业废物比较多、环境保护标准要求高和回收成本高等原因，有可能将一些危害

性比较大的废物和利用价值较小的废物转移到我国。这些情况是我国法律和国际公约所不允

许的，应该进行严格控制。

从我国履行《巴塞尔公约》的实践来看，我国实行了更为严格的废物转移管理政策，不

但严控危险废物的进口，而且还将禁止进口的废物范围扩大，很多一般固体废物也列入禁止

进口管理范畴，如我国本身产生量很大而且自身消纳处理还有困难的废物，通常会列入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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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目录，还列入了很多特定的一般固体废物，这种管理思想总体上是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国

情的，具有较强的合理性，但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忽略了某些利用价值较高的废物资源。

因此，政府既要支持企业从境外进口国内急需或品质较好的废物作为生产原料，满足国内生

产的需要甚至是保护国内资源的需要，同时又要防止把利用价值非常低的或具有严重危害的

废物、生活垃圾、危险废物以及放射性废物转移到境内。

因此，针对新增或拟增的废物没有环控标准的现实情况，制订一个普遍适用于可用作原

料的固体废物的通用环境保护控制标准是非常有必要的，对一些特殊类别的废物在需要制定

专门控制标准之前也可起到中间过渡的作用。

5. 制定标准采用的原则和方法

5.1 采用的原则

（1）风险控制原则

对可进口废物的产生来源、综合利用过程进行分析，发现进口废物进入我国境内后产生

的环境风险大部分来自其中的夹杂物，夹杂物含量越高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也越高，

基于风险控制原则，必须对夹杂物进行控制。针对不同类别的废物提出不同的控制要求，严

格控制夹杂物的含量。

（2）从严控制原则

一方面为防止将境外利用价值很低的废物、不可利用的废物、危险废物，以“回收利用”

的名义转移到国内变相的进行处置、消纳、倾倒、排放；另一方面防止发达国家产生的危害

性比较大的和利用价值较小的工业废物转移到我国，故在制定标准时采用严格控制的原则。

（3）兼顾原则

分析现有环控标准发现，标准中主要控制进口废物中的夹杂物，但有的标准中也会对进

口废物的品质进行要求，如《骨废料》、《木、木制品废料》、《废纸》、《废塑料》等，这是根

据废物综合利用的需求决定的。故在制定本通用标准时，不对每一类废物的品质进行具体规

定，但会适当兼顾提出原则性的控制要求。

（4）通用原则

本标准为通用标准，不涉及具体某一种废物，具有一定的广泛适用性，故在标准中提出

原则性的控制要求。如管理需要对某一具体废物的控制要求进行明确规范，建议今后再制定。

此外，本标准作为进口废物环控标准的通用要求，标准中的限制要求不宜与现有专用标准出

现重大的冲突和相互矛盾。

5.2 采用的方法

（1）文献、资料调研

①、调研我国固体废物进口管理状况及管理体系；②、调研国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废物进口管理情况；③、调研进口废物产生源及综合利用方式，分析废物特点并对废物进行

分类；④、调研环控标准实施后，我国进口废物进口量及不合格率，分析环控标准发挥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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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用。

（2）对比分析

通过对国内外进口废物管理状况的调研，比较两者的差异，整理出对制定本标准有用的

国外管理经验。

（3）总结分析

总结现有环控标准污染控制要求，整理出其合理的部分，尽可能使本标准的体系与现行

系列环控标准基本一致。

（4）专家讨论

通过专家讨论会确定研究内容、方法和技术路线，并召开阶段性专家讨论会，吸收专家

针对研究中存在问题的建议，确保标准的研究更具科学性。

6.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6.1 前言

根据我国《固体法》，放射性废物没有包含在该法的管辖范围下，因此，在本标准前言

的法律依据中增加了《放射性污染防治法》。

6.2 标准适用范围

制定本标准针对的是新增或拟增的废物，在没有环控标准的现实情况下，有一个可以普

遍适用于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的通用环境保护控制标准，对一些特殊类别的废物在需要制

定专门控制标准之前也可起到中间过渡的作用。由此确定本标准的适用范围，适用于没有专

门环境保护控制标准的固体废物的进口管理，已有可适用的专用环境保护控制标准的进口废

物执行专用标准的要求。

6.3 标准结构框架

通过对国内现有环控标准以及进口废物分类的分析总结得出。内容上，我国正在执行的

环控标准均有相对应的废物种类，分别从放射性、危险废物、夹杂物等方面进行污染控制，

具有针对性强但适用范围窄的特点；标准框架结构上均包括前言、规范性引用文件、定义、

控制标准与要求、检验，具有统一性。通过将已有标准与进口废物类别相结合的方式确定本

标准的框架具体包括：前言、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定义、控制标准与要求、检验共 6

部分，在控制标准与要求中体现出本标准的通用性。

6.4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对 6个术语进行定义，分别是固体废物、进口废物、半固态、夹杂物、拆解类进

口废物、检验批。

（1）固体废物

基本引用了《固体法》中固体废物的定义，并将液态废物以及鉴别为固体废物的物品、

物质写入本定义中。即固体废物是指在生产、生活和其他活动中产生的丧失原有利用价值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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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虽未丧失利用价值但被抛弃或者放弃的固态、半固态和置于容器中的气态的物品、物质；

不能排入污水处理设施和水体的液态废物；按照《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鉴别属于固体

废物的物品、物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纳入固体废物管理的物品、物质。

（2）进口废物

根据《固体法》中提出的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总结得出。为在境外产生的进境用

作原料的固体废物。

（3）半固态

根据对半固态物质的理解而定义的。含有液体但不会自己流动并能被轻易改变形状的物

质。

（4）夹杂物

根据已颁布环控标准中夹杂物的定义，总结得出。为在产生、收集、包装和运输过程中

混入进口废物中的其他物质（不包括进口废物的包装物及在运输过程中需使用的其他物质）。

（5）拆解类进口废物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 6版）中对词组拆解的解释以及口岸海关实际工作中的经验

定义，同时举例说明。即需要使用专门工具才能将其拆开分解的产品类进口废物，例如废汽

车压件、废船舶、废电机等。

（6）检验批

直接引用了 SN/T 2298.2-2009标准中对检验批的定义。为一次报检的同一份运单（提单）

和（或）同一份装运前检验证书的货物。

6.5 污染控制项目的选择及控制要求的确定

为体现本标准的通用性，同时参考现有专用系列标准的控制项目，确定以下四方面控制

要求，分别是放射性污染物的控制、夹杂物的控制、拆解类进口废物的控制、进口废物品质

的控制。

6.5.1放射性污染物的控制

放射性污染是指由于人类活动排放的放射性污染造成的环境污染和对人体的危害。进口

废物尤其是废金属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放射性超标，在口岸检验检疫中作为重点控制内容，且

各类进口废物园区都会要配备固定式和便携移动式的探测设备。因此，在本标准的 4.1条根

据现有环控标准中对放射性污染物的控制要求，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整合，一是明确禁止进

口放射性废物，二是控制进口废物的表面放射性污染水平，三是控制放射性核素的比活度。

6.5.2夹杂物的控制

现有环控标准夹杂物的定义有两种，一种强调的是外部混入除进口废物以外的其他废

物，另一种强调进口废物自身组成的或携带的废物、残余物，据此将夹杂物分为外部混入型

和自身组成或携带型，其中外部混入型的夹杂物又分为 4种情况：分别是禁止混入、严格限

制混入、一般限制混入、特殊要求。基于此，分析总结现有标准中对夹杂物的控制特点，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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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类别筛选出来，归纳入通用标准中。最终确定对禁止混入的夹杂物、严格限制混入的夹

杂物、一般限制的夹杂物进行控制。

（1）4.2条 禁止混入的夹杂物

根据对现有标准的分析，除明确禁止放射性废物外，禁止混入的夹杂物还包括①废弃炸

弹、炮弹等爆炸性武器弹药；②《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废物；③根据 GB5085鉴别为危

险废物的物质。这几类废物在正常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中是不应该有或不应该带入的，而

且含有的话很可能就属于危险废物，明确属于目前我国的法律禁止进口的废物，因此，应严

加控制。

（2）4.3条 严格限制混入的夹杂物

严格限制混入的夹杂物是指在正常情况下，在进口废物中存在的可能性较大，但由于其

具有很大的危害性，根据我国禁止进口危险废物的管理规定，故对这类废物的限制要求很严

格，规定夹杂物总重量不应超过进口废物重量的 0.01%。

现有标准列出了①石棉废物或含石棉的废物②废感光材料③密闭容器④可以充分说明

在进口废物的产生、收集、包装和运输过程中难以避免混入的其他危险废物。这四种废物中

石棉废物和废感光材料均已被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为体现从严控制原则且在 4.2条

中已明确要求禁止夹杂《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危险废物，故这两种废物不列入本条款内；

密闭容器保留；在实际进口过程中确实会存在难以避免混入的其他危险废物，故考虑实际情

况将此项内容保留，限值要求不变。为不与 4.2条禁止混入危险废物的要求冲突，4.2条还

需补充规定包含在本条中的危险废物除外。

（3）4.4条 一般限制混入的夹杂物

现有标准中限制混入的夹杂物给出了详细的废物种类，这是因为现有标准针对的是具体

的某一种废物，可以分析出可能混入的夹杂物，但本标准为通用标准，适用范围广泛，涉及

的废物种类繁多，不可能列出详细的夹杂物种类，但这些废物都属于在进口废物的产生、收

集、包装和运输过程中难以避免混入的与进口废物性质不同的固体废物，故在本条内对这些

废物的混入量进行要求。根据进口废物的不同形态进行分类，包括固态、半固态、液态三类。

6.5.3拆解类进口废物的控制

本标准为通用标准，不能将所有细节都考虑其中，故在控制要求中除提出上述污染控制

要求外，还明确了拆解类产品废物进口废物控制原则。

根据现有可进口废物如废汽车压件、废船舶、废电线电缆的控制要求，此类废物除控制

放射性、夹杂物外还需要拆除或清除其自身携带的具有危险性或无利用价值的部分。如废汽

车压件中要求应拆除或清除废汽车本身的安全气囊、蓄电池、灭火器、密闭压力容器、机油、

齿轮油、燃油及燃气、制动液、冷却液、制冷剂、催化剂及轮胎；废船舶要求废油船必须洗

舱、作为船舶本身隔热和绝缘材料的石棉也应进行清除且含量不能超过其轻吨的 0.08%。因

此，在 4.5条中明确拆解类废物还应满足相应的拆除或清除要求，同时规定国家法律法规或

标准另有规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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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进口废物品质的控制

总结现有环控标准，进口废物中除重点对夹杂物进行控制外，有些标准中对废物的感官

要求进行规定，一是有利于废物贸易，二是有利于后续综合利用，如《骨废料》标准中严格

限制混入具有腐臭味或刺激性异味的骨废料、《废纸或纸板》中严格限制混入被焚烧或部分

焚烧的废纸以及被灭火剂污染的废纸、《糖蜜》中规定甘蔗糖蜜应符合 QB/T2684感官和质

量要求。同时结合在现场鉴别工作中遇到的实际情况，如废纸、废塑料开箱后均会散发出令

人不舒服的恶臭气味。

因此在通用标准中第 4.6条，对进口废物的品质进行原则性规定，规定应符合国内相关

标准或规范。

6.6 污染控制限值的确定及制定依据

在本标准中，4.1条规定了进口废物放射性污染的控制限值、4.3条规定了严格限制混入

的夹杂物的控制限值、4.4条分情况规定了一般限制混入的夹杂物（难以避免混入）的控制

限值、4.5条规定了拆解类进口废物的控制限值。下面分别对这些控制要求限值的确定及制

定依据进行说明。

（1）放射性污染的控制限值

现有《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准》（GB 16487）系列标准已执行多

年，故本标准中对放射性污染的控制要求与现有标准保持一致。

（2）严格限制混入的夹杂物的控制限值

严格限制混入的夹杂物是指在正常情况下，在进口废物中存在的可能性较大，但由于其

具有很大的危害性，根据我国禁止进口危险废物的管理规定，故对这类废物进行严格要求。

现有标准中对此类夹杂物的控制要求一致，均规定夹杂物总重量不应超过进口废物重量的

0.01%，根据风险控制原则、从严控制原则以及通用原则，确定本标准对严格限制混入的夹

杂物的控制要求与现有标准保持一致。

（3）一般限制混入的夹杂物的控制限值

这类废物是进口废物中难以避免会夹杂的，由于其危害性较小，属于夹杂的一般固体废

物，在保证进口废物可利用的前提下，规定其限制要求。但本标准为通用标准，适用范围广

泛，涉及的废物种类繁多，不能列出详细的夹杂物种类，故根据对进口废物的分类，分别对

不同类别的废物进行规定，从不同形态角度，分为固态、半固态、液态三类。在这 13项标

准中对一般限制混入的夹杂物的限值要求分 5个等级，分别是 0.05%、0.5%、1%、1.5%、

2%。鉴于在制定本通用标准过程中，除去现有标准外，没有其他可以借鉴参考的资料，因

此对于一般限制混入夹杂物的控制限值在充分考虑制定本标准所采用的原则的基础上，优先

参考已有标准的限值要求。

固态废物控制要求。目前我国现行的进口废物环控标准共有13项（GB16487.1-13-2005），

主要的针对对象均为固态废物。根据制定本标准的通用原则，通用要求的限值要求不能与专

用标准的限值要求相矛盾，故在本标准中选择最高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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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固态废物控制要求。此类废物没有进口先例，无从参考，但制定本项要求是有必要的，

不排除今后会允许此类废物的进口。故根据风险控制原则、从严控制原则，确定进口半固态

废物中的夹杂物总重量不应超过进口废物重量的 1.5%。

液态废物控制要求。《糖蜜》标准（尚未发布）的适用对象为液态废物，但在该标准中

对严格限制混入的夹杂物进行规定，要求为 0.01%，却没有对一般限制混入的夹杂物提出要

求。从两类废物所表示的不同含义出发，严格限制混入的夹杂物是指极容易混入进口废物中

同时具有很大危险性的，一般限制混入则是指难以避免混入进口废物中但属于一般固体废物

危险性小的，在考虑风险控制原则和从严控制原则的前提下，确定进口液态废物中的夹杂物

总重量不应超过进口废物重量的 0.1%。

当然，标准中确定上述控制限值并不是直接允许和鼓励进口废物可以夹杂这么多指标的

夹杂物，总体上都是要严格控制夹杂物。

（4）拆解类进口废物的控制限值

在标准的 4.5条中规定拆解类进口废物应拆除或清除在拆解此类废物过程中产生的危险

废物，由于这部分危险废物属于进口废物的组成部分，很难拆除或清除干净，难以避免，故

在进口此类废物时可以允许其含有少量的这部分组成物质。但毕竟这些危险组分具有很高的

危险性，在考虑风险控制原则、从严控制原则的基础上，参考《废汽车压件》标准中的规定

限值，确定拆解类进口废物自身组成中含有的危险废物的总重量不应超过进口废物总重量的

0.01%。

6.7 检验

（1）明确进口废物检验抽样方法

在 5.1条规定了进口废物检验抽样方法采用随机抽样法。

（2）规定进口废物检验的具体抽样方法及抽样结果的判定

根据 SN/T 2298.2-2009标准中规定的抽样方法，总结出标准中 5.2条、5.3条的内容。5.2

条对开箱查验数量、掏箱查验数量进行规定，即集装箱装运的进口废物开箱查验数量应不少

于检验批集装箱数量的 50%，掏箱检验不少于检验批的 10%。5.3条规定抽样分拣时的比例

要求，分 3种情形：集装箱装运、散装海运、散装陆运，具体内容为集装箱装运的进口废物

样品按所查验每一集装箱内货物质量的 5%以上随机抽取；散装海运的样品按检验批货物质

量的 5%以上随机抽取；散装陆运的样品按检验批货物质量的 5%以上随机抽取。

如果收货方或货主对按照 5.2条、5.3条抽样方法得到的检验结果存有异议，可进行复

检，5.4条规定了复检扩大抽样比例的原则，并确定抽样比例的最高限值。

在目前执行的有关进口废物的法规、规范或标准中，均没有明确抽样分拣检验结果可作

为整批货物是否符合进口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准的判断依据，给口岸检验机构的检验工作带

来不便，也造成一定的监管纠纷发生。因此，在标准 5.5条进行明确，即按照本标准中规定

的抽样方法，所得抽样分拣检验结果作为整批货物是否符合进口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准的判

断依据。同时在 5.5条规定了确定复检抽样分拣最终检验结果的方法，即将首次检验的抽样



29

分拣结果与复检的抽样分拣结果合并所得结果作为最终结果。

（3）标准中其他条款的检验要求

参照《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准》（GB 16487）系列标准中其他标

准的检测要求制定并与之保持一致。因此，5.6条规定关于放射性的检测要求为按照《进口

可用作原料的废物放射性污染检验规程》（SN 0570）规定执行；5.7条、5.8条中规定关于危

险废物的检验要求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规定执行或《危险废物鉴别标准》（GB 5085）

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5.9条规定其他条款的检验按照 SN/T 2298规定执行。

7. 主要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相关标准研究

除我国现行的进口可用作原料的环境保护系列控制标准以外，目前国际上并没有与本标

准相同或类似的标准或规范。

8. 实施本标准的环境效益及经济技术分析

本标准的实施，一方面将有效遏制不符合我国法律法规的固体废物进口，保护我国环境，

防治国外不可利用的废物进入我国境内倾倒、堆放、处置；另一方面，将我国真正短缺的资

源，符合我国环控标准的固体废物允许进口和利用，不仅可以弥补我国的资源短缺，而且可

以节约能源和资源，产生较少的污染物，对环境的影响更低。此外，本标准的实施，使得符

合我国法律法规的物品进口，维护我国经济利益。

9. 对实施本标准的建议

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通过召开专家论证会后，形成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对于

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将根据进口固体废物管理的实际情况、国家环境保护政策进行调整和完

善。本标准作为进口废物环控标准的通用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允许进口的固体废物

由于没有专用标准而无法进口的困局。但由于本标准适应的进口对象是不确定的，定位为通

用标准，其更具有概括性、普遍性、原则性，缺乏针对性，很可能出现对某类废物控制要求

过松或不全面的情况，因此建议今后根据管理需求的实际情况再补充制定专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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